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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6-504-001

某海洋工程公司与S设备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以“东方经验”化解国际商事纠纷

关键词 民事 侵权 船舶建造 反外国制裁 涉外管辖 调解和解

基本案情

2023年，我国某海洋工程公司与某外国S设备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分包

合同，约定由某海洋工程公司负责建造S设备公司所属“A某”轮的设备

模块，结算金额约19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亿元）。2024年6月7日

，某海洋工程公司按约将模块建造完毕并完成船舶总装。

2024年6月12日，第三国将某海洋工程公司列入制裁清单。S设备公

司以执行第三国行政令为由中止支付1186万美元尾款，并关闭对话渠道

。某海洋工程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A某

”轮，南京海事法院于9月18日作出扣押船舶裁定。

2024年10月11日，某海洋工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

裁法》第十二条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S设备公司赔偿建造款及

其他相关费用损失人民币8600余万元。南京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本案。

调解结果

本案系反外国制裁法施行后，首起当事人依据该法第十二条提起的

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南京海事法院依法行使管辖权，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开展审理工作。本案中，法院一方面用足用好法律武器，坚决

反制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的无理遏制打压，一方面贯彻依法平等保护理

念，妥善化解涉外商事纠纷。

针对某海洋工程公司要求诉前扣押案涉船舶的申请。南京海事法院

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船舶“活扣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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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即在严格限制船舶离港离境的前提下，允许船舶原地继续改建

，避免对造船工期、国际融资的不利影响，以敦促S设备公司重启对话渠

道，更加积极采取行动解决双方争议。

鉴于南京海事法院立案受理了本案诉讼，S设备公司向第三国申请支

付许可后，向南京海事法院账户支付反担保金人民币9974.3万元以解除

船舶扣押。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法院向S设备公司释明中国法下协助执行

外国单边制裁的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主动申请法院组织调解。南京海

事法院随即组织双方开展多轮磋商，在39天内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同时约定调解协议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交由南京海事法院管辖并适用

中国法。

南京海事法院于2024年11月19日作出（2024）苏72民初2157号民事

调解书。法院依某海洋工程公司的申请，通过执行程序从反担保金中将

和解款项划拨给某海洋工程公司。某海洋工程公司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调解指引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列入所谓制裁清单，外国企业以执行该歧视性限制措施为由拒绝履行

合同义务，中国企业有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要求对方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依法具有管辖权。

2.涉反制裁案件审理过程中，要秉持保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

理念，坚决反对外国政府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要

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法律威慑力，创新工作方式，掌握纠纷化解主

动权。同时，对于主观无恶意且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

国家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加大调解力度，积

极运用调解这一“东方经验”，充分发挥政治智慧、法治智慧、审判智

慧、对外工作智慧，做细做实调解工作，高效化解涉外纠纷，切实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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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

一审：南京海事法院（2024）苏72民初2157号民事调解书（2024年

11月19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5年3月10日作出调整


